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鄂经院发〔2024〕78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湖北经济学院 

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的通知 
 

校内各单位： 

修订后的《湖北经济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已经学校审

定，现予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原《湖北经济学院绩效工资实施

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17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 

 

 

湖北经济学院            

2024 年 12 月 19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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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北经济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 

 

为进一步深化学校人事制度改革，推进校院两级管理，充

分发挥绩效工资激励导向作用，健全适应学校事业发展的收入

分配体制机制，根据国家和湖北省收入分配系列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基本原则 

（一）总量控制，结构优化。严格执行主管部门核定的绩

效工资总量，调整优化分配结构和比例。 

（二）按劳分配，优绩优酬。建立以工作业绩与实际贡献

为导向、以目标管理和岗位考核为依据的分配激励约束机制。 

（三）一线倾斜，自主分配。分配向一线关键岗位、业务

骨干和做出突出贡献的工作人员倾斜，加大二级单位分配力度

和自主权。 

（四）统筹协调，分类管理。实施绩效工资分配的分类管

理，统筹考虑各类人员收入分配水平，充分调动教职工的主动

性和积极性。 

（五）加强考核，强化监督。加强年度考核和聘期考核，

注重考核结果运用。各二级单位分配须接受学校和教职工的监

督，实行民主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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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实施范围 

（一）学校在编在岗的正式工作人员。 

（二）本办法涉及到专任教师、管理、其他专业技术、工

勤技能等岗位系列与等级的界定，按照学校岗位设置管理与聘

用的有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三）企业化实体依据学校管理办法，参照学校标准或自

行制定绩效分配方案，报学校审批后执行。 

三、绩效工资构成及规定 

绩效工资包括保留性绩效工资和分配性绩效工资。 

（一）保留性绩效工资 

按政策暂时保留的发放项目，根据国家和湖北省有关文件

规定执行。 

1．政策性补贴：（1）工改保留津贴补贴；（2）女职工卫生

费。 

2．改革性补贴：（1）住房补贴；（2）交通补贴；（3）物业

管理补贴；（4）住房公积金。 

3．单列绩效工资：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二）分配性绩效工资 

分配性绩效工资主要体现工作人员的岗位职责、工作业绩

和贡献，由基础性绩效工资和奖励性绩效工资两部分组成。学

校在核定总量内，根据财力编制年度预算方案，设定二者比例

大体为 4：6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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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分配性绩效工资的发放 

（一）基础性绩效工资 

根据《关于省直其他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有关问题暂行

意见的通知》（鄂人社发〔2012〕26 号），按工作人员所聘岗位

对应档次标准发放，具体计算公式为： 

基础性绩效工资标准（月）=基础性绩效工资基数×岗位系

数/12。 

基础性绩效工资基数由分配性绩效工资总量、基础性绩效

工资比重和岗位设置情况确定： 

基础性绩效工资基数= 
分配性绩效工资总量×基础性绩效工资比重 

∑（岗位职数×岗位系数） 

岗位系数按鄂人社发〔2012〕26 号文中基础性绩效工资岗

位系数表执行（见附件 1）。 

基础性绩效工资由人事处按月统一发放。 

（二）奖励性绩效工资 

奖励性绩效工资分为奖励性绩效Ⅰ（业绩奖励）、奖励性绩

效Ⅱ（目标责任考核奖励）、奖励性绩效Ⅲ（专项奖励）和奖励

性绩效Ⅳ（其他奖励）四项。 

1．奖励性绩效Ⅰ（业绩奖励） 

奖励性绩效Ⅰ（业绩奖励）由学校核定划拨经费，各二级单

位自主分配。人事处根据各二级单位按月报送的发放明细表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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异动表先预发，年终结算。 

（1）教学单位经费核定 

①依据学院教职工岗位绩效分值测算的岗位绩效总额扣减

本年度需发放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后核拨（岗位绩效划拨分值见

附件 2）； 

②依据学院教师超额基本教学工作总量划拨超课时费，每

课时划拨标准根据当年上级主管部门批准的绩效总量和学校财

力确定； 

③依据学院上一年度完成基本教学工作量占全校总量的比

重划拨教育教学调剂金； 

④依据学院实际在编在岗非专任教师人数划拨履职尽责调

剂金； 

⑤依据学院全日制在校学生折合人数按一定标准划拨办学

规模调剂金。 

（2）非教学单位经费核定 

①依据实际在编在岗工作人员岗位绩效分值测算的岗位绩

效总额扣减本年度需发放的基础性绩效工资后核拨（岗位绩效

划拨分值见附件 2）； 

②依据实际在编在岗工作人员数划拨履职尽责调剂金。

2．奖励性绩效Ⅱ（目标责任考核奖励） 

目标责任考核奖励分为目标责任管理先进单位奖励、中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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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以上干部管理责任津贴两部分。学校年终对各二级单位进行

年度综合考核，根据考核结果给予先进单位奖励，奖励经费由

单位自主分配，年终发放。中层及以上干部管理责任津贴由学

校根据考核结果年终一次性发放，考核结果为优秀的发放标准

上浮 20%、基本合格的下调 20%、不合格的停发。 

3．奖励性绩效Ⅲ（专项奖励） 

专项奖励设置教学奖励、科研教研奖励、发展贡献业绩奖

励和人才工程类津贴等。 

（1）教学奖励、科研教研奖励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 

（2）发展贡献业绩奖励由个人、团队、单位申报或由校领

导提名，经学校审定后发放。 

（3）人才工程类津贴是学校为吸引和培育优秀拔尖人才设

立的专项津贴，根据学校相关文件或合同约定执行。 

4．奖励性绩效Ⅳ（其他奖励） 

经学校研究决定发放的其他纳入总量管理的奖励性绩效工

资。 

五、有关规定 

（一）基本教学工作量根据学校专任教师岗位考核办法执

行。 

（二）教学单位院长、副院长的绩效分配： 

1．院长年度教学工作量减免 50%，副院长年度教学工作量

减免 35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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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．按照每年行政正职 8000 元、副职 4000 元的标准核拨行

政岗位补贴，纳入学院年终奖励性绩效分配总量统筹使用。 

3．绩效工资按专业技术和管理两类岗位的岗位分值标准就

高原则执行。 

（三）经学校批准的“双肩挑”人员，在聘期内确定为教师

岗位的享受相应待遇，实行管理职责和教学科研职责双重考核；

确定为管理岗位的按岗位发放绩效工资，其课堂教学每周 4 课

时以内不计酬，课堂教学超过部分及其他基本教学工作量按专

任教师超课酬标准计发酬金。 

（四）聘用在教师岗位辅导员的超额教学工作量部分不计

发超课时酬金，高水平成果可按学校规定申请奖励。 

（五）非教学人员经批准承担教学任务的，其课酬标准按

专任教师超课酬标准的 50%计发。 

（六）教学考试监考费由学校统筹安排，不再从学院调剂

金中支付。 

（七）个人绩效工资异动发放时间计算到月份。当年办理

退休手续教职工、新进教职工等按实际在岗月份计发；新进教

职工进校时间超过半个月的按全月计发，不足半个月的按半月

计发；岗位发生异动的，从异动次月起按标准计发；调出、辞

职、解聘的，从离岗的次月起停发。绩效工资核拨到单位的，

以当年 7 月 1 日为界点，超过半年的按全年标准核拨，不足半

年的按半年核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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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各教学单位可使用创收资金用于绩效奖励，资金使

用比例与额度按学校相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九）经学校批准到国（境）内外脱产进修培训、工作的

人员，在学校批准期限内，绩效工资发放按相关文件或合同约

定执行。 

（十）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扣发或停发绩效工资： 

1．工作人员年度考核为不合格的人员，扣发全年分配性绩

效工资；考核为基本合格的，扣发奖励性绩效工资Ⅰ（业绩奖励）

的 50%。岗位聘期考核不合格的，扣发聘期最后一年分配性绩

效工资；考核为基本合格的，扣发聘期最后一年分配性绩效工

资的 50%。 

2．拒绝接受教学任务和工作安排者，年度考核等次定为不

合格，停发所有工资待遇。 

3．专任教师未完成年度额定教学工作量的（经学校批准减

免除外），根据未完成比例扣减等比例的分配性绩效工资。 

4．因病假、事假和旷工未全勤者，根据下列情况扣发绩效

工资： 

（1）经批准休病假在 2 个月以内的，基础性绩效工资全额

发放；超过 2 个月不满 6 个月的，从第 3 个月起，按 90%发放；

超过 6 个月的，从第 7 个月起按基础性绩效工资的 70%发放。

经批准休病假在 2 个月以内的，月单列绩效工资全额发放；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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过 2 个月的，从第 3 个月起停发。病假期间奖励性绩效工资由

各二级单位结合具体情况予以扣发，原则上超过 1个月的按 50%

发放，超过 6 个月的停发。 

（2）请事假按工作日天数全额扣减分配性绩效工资，每月

按 21.75 个工作日折算。全年事假累计 30 天及以上的扣发全年

分配性绩效工资和单列绩效工资。 

（3）未经批准自行休假或旷工的，按 3 倍扣发期间的基本

工资和绩效工资，累计达 7 天的，扣发 1 个月的全部工资收入；

连续旷工超过 15 个工作日，或者 1 年内累计旷工超过 30 个工

作日的，解除聘用合同。 

（4）女职工休产假，在国家规定的假期内，基础性绩效工

资照发，奖励性绩效工资根据各二级单位分配方案执行。 

5．受警告处分的，扣发 1 个月奖励性绩效工资；受记过处

分的，扣发 3 个月奖励性绩效工资；受降低岗位等级或者撤职

处分的，除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津贴补贴按相关文件确定外，

扣发 6 个月奖励性绩效工资。 

6．待聘人员在待岗期间停发原工资（包括绩效工资）待遇，

按本人基本工资 80%的标准发放生活费，生活费标准低于武汉

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，按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执行。 

六、附则 

（一）各二级单位须制定绩效工资分配方案。教学单位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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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方案需经本单位党政联席会议研究审定、教职工大会通过；

职能部门制定的方案需经本部门班子成员研究审定、部门全体

会议通过。绩效工资分配方案须报人事处审核批准后执行。（二

级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指导意见见附件 3） 

（二）各二级单位绩效分配结果须予以公示。绩效分配结

果公示须按公开、公正、全面原则，通过橱窗、微信群、QQ 群

等渠道和方式，进行及时、全面、完整、准确公示。对公示期

间收集到的意见建议，二级单位领导班子要认真研究，合理的

意见建议须予以采纳。绩效分配结果由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

加盖单位公章，送人事处备案。 

（三）未经学校审批，各二级单位一律不得在绩效工资以

外自发超发津贴补贴。 

（四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，原《湖北经济学院绩效

工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鄂经院发〔2017〕22 号）同时废止。

若国家、湖北省政策变化，按上级有关文件执行。 

（五）本办法由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（六）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学校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。 

 

附件：1．基础性绩效工资岗位系数表 

2．岗位绩效划拨分值表 

3．湖北经济学院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指导意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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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１ 

基础性绩效工资岗位系数表 

岗位名称 岗位系数 

管理人员 

三级职员 1.80 

四级职员 1.67 

五级职员 1.50 

六级职员 1.37 

七级职员 1.20 

八级职员/博士初期 1.12 

九级职员 1.04 

十级职员/硕士初期 1.00 

专业技术人员 

正高级 

二级 1.79 

三级 1.73 

四级 1.66 

副高级 

五级 1.50 

六级 1.45 

七级 1.39 

中级 

八级 1.30 

九级 1.25 

十级/博士初期 1.19 

助理级 
十一级 1.11 

十二级/硕士初期 1.06 

员级 十三级 1.00 

工勤人员 

技术工一级 高级技师 1.38 

技术工二级 技师 1.22 

技术工三级 高级工 1.11 

技术工四级 中级工 1.07 

技术工五级 初级工/普通工 1.00 

注：表格根据鄂人社发〔2012〕26 号文件制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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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岗位绩效划拨分值表 
岗位等级 岗位分值 

专任教师 

教授 
二级 100 
三级 84 
四级 76 

副教授 
五级 61 
六级 57 
七级 55 

讲师 
八级 46 
九级 44 

十级/博士初期 42 

助教 
十一级 35 

十二级/硕士初期 33 

管理人员 

正校职（三级职员） 100 
三级职员 88 

副校职（四级职员） 86 
四级职员、党委常委（五级职员） 76 

正处职（五级职员） 66 
五级职员 64 

副处职（六级职员） 55 
六级职员 53 
七级职员 42 

八级职员/博士初期 35 
九级职员/硕士初期 32 

十级职员 20 

其他专业技术 

人员 

正高级 四级 66 

副高级 
五级 53 
六级 48 
七级 45 

中级 
八级 42 
九级 41 

十级/博士初期 40 

助理级 
十一级 32 

十二级/硕士初期 30 
员级 十三级 20 

工勤人员 

技术工二级 技师 34 
技术工三级 高级工 31 
技术工四级 中级工 21 
技术工五级 初级工 18 



 — 13 — 

附件 3 

湖北经济学院 

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指导意见 
 

为健全收入分配体制机制，加大二级单位内部分配激励力

度，根据《湖北经济学院绩效工资实施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结

合学校实际，现就搞活做好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提出如下指

导意见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绩效工资分配坚持“绩效导向”与“搞活激励”并举，在规范收

入分配秩序的基础上，把绩效分配和绩效考核紧密结合，充分

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，建立健全配套约束机制。进一

步加大二级单位分配力度和自主权，调动教职员工的积极性和

主动性，共同推进学校事业发展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1．总量控制。各二级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总量由学校根据单

位上年度绩效工资实际分配额度、人员异动情况、教学工作量

占比、办学规模等因素确定，各二级单位分配不得突破核定总

量。 

2．自主分配。进一步扩大二级单位分配自主权，科学制定

分配方案。鼓励各学院根据学科特点和自身优势特色，实施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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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评价，探索多样分配模式；各二级单位应充分挖掘人力资源

潜力，提高效能。 

3．绩效优先。坚持按劳分配、优绩优酬，以工作业绩与实

际贡献为分配的重要依据，合理拉开差距。 

4．民主公开。接受学校和教职工的监督，坚持“公开、公

平、公正”，实行民主管理。 

三、有关要求 

（一）提高认识，加强领导。各二级单位要以发展事业、

保障民生、凝聚人心为出发点，不搞一刀切，不搞大锅饭，绩

效分配要充分体现目标导向、绩效导向。要在广泛征求包括教

代会代表在内的各类教职工意见的基础上，结合本单位实际，

制定本单位绩效工资分配方案，充分发挥绩效工资的激励作用。 

（二）优绩优酬，差距合理。各二级单位要处理好工资分

配均衡性和差异性的关系，既要坚持绩效工资分配中多劳多得，

优绩优酬，重点向一线教师、骨干教师和做出突出成绩的其他

工作人员倾斜，也要适当考虑工资分配的均衡性。各教学单位

在分配中要处理好“教师与非教师、教学与科研、年度与聘期、

激励与约束”之间的关系；结合人才队伍建设，可探索年薪制、

协议工资制等多种分配形式；注重人才培养质量，激励教师多

开课、开新课，将导师制、班主任工作做细做实。 

（三）严肃纪律，公平公正。各二级单位要要充分发扬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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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在广泛征求教职工意见基础上，分配方案由单位领导班子

集体研究，报人事处审核批准。人事处要充分考虑单位特点和

实际，对各二级单位方案进行严格把关，对分配方案的激励导

向是否符合单位主要职能定位、内部分配关系是否合理、是否

按照有关程序要求等问题进行评估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要提出

整改意见。各二级单位分配结果须严格按照学校相关规定进行

公示，公示无异议后报人事处备案。 

四、本意见由人事处负责解释，未尽事宜由学校研究决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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